
经济法学院党发[2022]2 号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新媒体中心信息报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门户网站信息的

报送、审核、发布等工作，不断提高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的工作质量，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和《党委（党组）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陕办发〔2016〕1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

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门户网站的信息管理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

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第三条 学院门户网站的信息报送、审核和发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门户网站信息指学院官方网站主页信息及新闻网信息。

第五条 学院门户网站信息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审核，新媒体中心负责发布。

第二章 信息内容要求

第六条 学院门户网站主页信息主要发布学院简介、机构设置、学院新闻、



通知公告、讲座预告等，由相关学科、归口提供，经审核通过后由学院（新媒体

中心）统一发布。

第七条 新闻网信息主要为宣传党和国家新颁布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反映学

院重大活动以及各学科教学科研开展的具有创新、特色和引领意义等活动的宣传

报道。具体包括：

（一）党和国家召开的重要会议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省有关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建设的重要文件精神等。

（二）学院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管理、校园文化、社会服务、国际交

流等方面的重要动态。

（三）学院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重要动态。

（四）举办的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讲座、报告等。

（五）学院或个人获得校级以上荣誉等。

（六）上级部门或领导来校检查、调研工作。

（七）社会主流媒体对学院工作的报道。

（八）各学科、教学、学工的创新性工作、典型经验和特色活动。

（九）有利于提升学院整体形象且具有新闻价值的其他活动等。

第八条 日常工作安排、工作例会、各类常规活动等一般性活动新闻，原则

上不予发布。

第三章 信息报送及审核要求

第九条 门户网站信息发布遵循“谁主管、谁负责”和“文责自负”的原则。

各学科、教学、学工拟发布于门户网站的信息，须经分管领导审核，对信息内容

的政治性、准确性、真实性进行把关，最后经由党委书记、院长审定审批后方可

发布。

第十条 发布于门户网站的信息，均需填写《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门户网站信息报送审核表》（以下简称《审核表》），并将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

的《审核表》电子照片与信息稿件电子版同时报送 zfbgsgy@163.com，《审核表》

纸质版由供稿归口存档备查。对无分管领导审核签字的信息稿件一律不予发布。

涉国（境）外的有关活动信息发布，须经上级主管机关审定。

第十一条 学院党政办公室新媒体中心对门户网站信息发布实行责任初审、



党委书记、院长二审制度。涉及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强的重要信息以及涉外

信息的发布，全部由学院党委书记审定。

第十二条 按照学院对宣传思想工作的相关要求，党政办公室及新媒体中心

负责人有权对信息稿件可根据内容及质量，进行相关编辑、修改后发布或不予发

布。

第十三条 各归口推送新闻网的信息应重视时效性，原则上延期三个工作日

以上的信息不予发布。

第四章 新闻网信息格式要求

第十四条 新闻稿件标题要求醒目，内容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语言简洁

明快，注重可读性和吸引力。一般性新闻要求字数不少于 300 字，不超过 500

字，综合新闻字数不超过 800 字，重大新闻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第十五条 新闻稿件应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基

本要素。时间写作格式一般为“××年××月××日”，也可以写到某日上午、

下午、晚上。

第十六条 新闻稿件中引用的资料、史实、数字，新闻中涉及的人物姓名及

其职务、职称，涉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名称等均应仔细核对，避免出现与事实不符、

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等情况。

第十七条 新闻语素要完整并准确无误。如报道领导讲话，应避免使用“重

要讲话”“指示”等词汇，可使用“指出、强调、表示、要求、说”等中性词汇。

第十八条 关于人物称谓，首次出现人物时应写完整职务。根据活动性质，

工作类报道可采取“职务+姓名”的方式，学术活动类报道可采取“职务+姓名+

职称”或者“姓名+职称”的方式。报道中再次出现同一人物时只写姓名。领导

为副职的应写完整、清楚，如出现多个领导姓名，要严格按照职务排序。

第十九条 学院新闻报道对参与活动的部门领导应表述为“××学院党政领

导”、“××处（部）负责同志”等，不宜出现部门领导具体姓名。

第二十条 新闻报道以客观事实报道为主，应避免对新闻事件进行主观判断

和评价。学术活动类报道按照新闻报道处理，不报道报告人、讲座人的个人学术

观点等信息。

第二十一条 新闻报道中不应出现“我院”、等表述，应使用单位全称“××



学院”等。

第二十二条 新闻报道应重视用语规范，倡导文明规范用语，自觉抵制网络

低俗语言。慎用容易引起歧义的生僻词汇和网络用语。

第五章 新闻网信息图片要求

第二十三条 新闻稿件要求文字和图片分开，不能将照片贴在文档内。文字

统一为 word 文档，要有标题，有内容，有落款。

第二十四条 新闻稿件需要配发图片的，应提供原始图片单独发送；一般性

新闻可配图 1-2 张（重要新闻除外）；图片排列应根据议程或重要性标明顺序；

图片选择宁缺毋滥，对于照片内容重复、无序、模糊的，新闻网不予发布。

除学院重大活动外，新闻稿件均不配发领导个人照片。

第二十五条 新闻稿件和新闻图片整理好后，与《审核表》电子照片共同压

缩成文件包发送，文件包命名为“××（归口）××新闻稿”，如“团委迎新新

闻稿”。

第六章 信息保密审查要求

第二十六条 按照《西北政法大学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要求，各归口应

健全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各归口分管负责人是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直接责

任人，并在信息报送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保密审查。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报送的信息稿件中不得含有以下信息：

（一）凡是标有“绝密”、“机密”或“秘密”等字样的涉密文件及标明

“不予公开”的材料等；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正在调查、讨论、审议、处理

过程中的信息；

（三）涉及教学科研以及学校其他工作秘密的信息；

（四）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五）没有明确标识为“绝密”“机密”“秘密”“不予公开”，但内容可

能影响社会和学校安全稳定，或者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的信息；

（六）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

第二十八条 学院新媒体中心在信息发布前须再次进行保密审查，如有不能

判定是否涉密的信息，应提交学院，由学院申请上级保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审查。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新媒体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